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4)127/2023 號文件  
 
檔 號：CB4/HS/1/23 
 
 

2023 年 2 月 24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
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資深司法任命的憲制及成文法規定  
 
2.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六 )項授予行政長官依照法定
程序任命各級法院法官的職權。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香

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法院的法官根據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該獨立委員會為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

員會條例》 (第 92 章 )第 3 條設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推薦
委員會 ”)。《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區的法官和其他
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

通法適用地區聘用。  
 
3. 就終審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基本法》

第九十條訂明，行政長官除遵守《基本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的程

序外，還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並須將有關任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七 )項相應授予立
法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的職權。《香

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 484章 )第 7A 條亦訂明有關程序。  



-2 -  
 

4. 憑藉《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及第 92 章，推薦委員會受
託負責就司法職位空缺的填補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或作出推

薦。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推薦委員會作為獨立委員會，

須由當地法官、法律界人士及其他界別的知名人士組成。第 92
章訂明，推薦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擔任主席 )、律政司司
長及行政長官委任的 7 名其他委員 (包括 2 名法官、1 名經諮詢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後委任的大律師、1 名經諮詢香港律
師會理事會後委任的律師，以及 3 名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士 )組
成。第 92 章第 3(1A)條規定，行政長官須就大律師的委任諮詢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以及就律師的委任諮詢香港律師

會理事會。  
 
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的任命  
 
5. 終審法院是本港聆訊民事和刑事上訴案件的最終上訴

法院。終審法院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組成，非常任法

官也可應邀參加審判。目前設有兩份非常任法官名單，即非常任

香港法官名單，以及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 (“非常任普
通法法官 ”)名單。第 484 章第 7(1)、8(2)及 9(2)條分別就行政長
官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委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非常任法官

及非常任普通法法官訂定條文。第 484 章第 10 條規定，擔任非
常任法官職位的總人數在任何時候最多為 30 名。目前共有 14
名非常任法官，其中 4 名為非常任香港法官，10 名為非常任普
通法法官。  
 
6. 根據第 484 章第 16 條，在聆訊及裁決上訴案件時，終
審法院審判庭由 5 名法官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如他未
能出庭聆案，則由他指定 1 名常任法官擔任庭長 )、3 名常任法
官 (如有常任法官未能出庭聆案，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派 1
名非常任香港法官代替他 )，以及 1 名非常任香港法官或 1 名非
常任普通法法官。非常任普通法法官通常須每次來港 4 個星期
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  
 
7. 第 484 章第 12(4)條規定，任何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士均
有資格獲任命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a) 屬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民事或刑事司法管轄權不
設限的法院的現職或已退休法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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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常居住於香港以外地方；及  
 

(c) 從未在香港擔任過高等法院法官、區域法院法官或
常任裁判官。  

 
 
是次任命 

 
8. 行政署長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致函內務委員會主席，表
示行政長官已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任命祈顯義先生，AC，
KC(“祈顯義先生 ”)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該資深司法任命建
議 ”)。行政長官將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根據《基本法》第八
十八條作出任命。  
 
9. 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推薦委員會在向行政長官作出

上述推薦時知悉，終審法院運作理想，而從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

名單選出法官以審理實質上訴案件，是終審法院自 1997 年 7 月
1 日以來的既定做法。推薦委員會亦考慮到，10 名現任非常任
普通法法官對於安排時間來港 4個星期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
實有限制，因為他們均須處理各類專業事務，包括仲裁、調解及

/或教學工作，而這些工作對法官的需求甚殷。因此，他們當中
有部份人未能每年騰出 4 星期的時間。在邀請非常任普通法法
官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方面，還需其他因素配合，例如有關的法

官可能無法在所要求的時段內來港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再者，

法官大多各有專長。如精於某個法律範疇的法官未能來港參與

終審法院的審判，有關案件的排期便可能要押後。  
 
10. 推薦委員會表示，在合理時間內審理實質上訴誠屬重

要，並同意應增加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數，以便更靈活處理終

審法院的工作，同時確保終審法院有效運作。  
 
 
小組委員會 

 
11. 按照內務委員會於 2003 年 5 月所通過立法會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七 )項同意司法任命的程序，內務委員會於
2023 年 2 月 3 日舉行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員會，以考慮該資深
司法任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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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組委員會由梁美芬議員擔任主席，曾於 2023 年 2 月
13 日與政府當局及司法機構政務長 (同時以推薦委員會秘書身份
出席 )舉行 1 次會議，討論該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及相關事宜。小
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祈顯義先生，AC，KC 的任命  
 
13. 委員認為祈顯義先生具備豐富司法經驗，聲譽卓著。他

們對祈顯義先生持正面的意見，並全力支持該資深司法任命建

議。  
 

14. 部分委員認為，近年政治前景及國際關係均出現變動，

令部分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在其所屬國家承受政治壓力，可見祈

顯義先生接受是次任命，實屬可欽敬佩。祈顯義先生接受是次任

命亦顯示出，只要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清晰而客觀地了

解香港的實際情況，便會作出獨立專業判斷，繼續接受任命為非

常任普通法法官。  
 
任命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的必

要  
 

15. 對於是否有必要任命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參與終審法院

的上訴案件聆訊及裁決，委員的意見紛紜。部分委員從《基本

法》第八十二條得悉，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他們質疑這做法為何成為一直沿用的慣

例。  
 
16. 推薦委員會秘書表示，第 484 章第 16 條規定，在聆訊
及裁決上訴案件時，終審法院審判庭由 5 名法官組成，而當中
的第五名法官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 3 名常任法官以外 )，應為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挑選並由終審法院邀請的 1 名非常任香港法
官或 1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自香港特區於 1997 年成立而來，
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一直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二條及第 484 章
第 16 條獲邀參與終審法院的上訴案件聆訊及裁決。由於終審法
院所聆訊及裁決的上訴案件涵蓋範圍廣泛的法律，例如合同法、

商事法、刑事法、民事法及民事程序、行政法、仲裁及法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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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權等，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憑藉其崇高的地位和卓著的司法

經驗，對終審法院而言實屬無價資產。部分委員亦認同，非常任

普通法法官憑藉其知識和專長，將有助充實本港的法律專業。  
 

17. 部分委員指出，香港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 (“中國 ”)境內唯一的普通法適用地區。因此，任命及挑選非
常任普通法法官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將鞏固香港特區在這方

面的地位。他們認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商業中心，有需要緊

貼其貿易或商業夥伴在法律以至法律執業方面的發展，而這些

地方很多都是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命將有

助鞏固此等地方對本港法律制度的信心。  
 

18. 有委員則認為，在現時接受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命，

顯示有關法官對香港特區司法機關及本港司法制度的獨立和崇

高地位表示認可。該等法官在擔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時，可親自

體驗本港的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 ”)、
《基本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 (“《香港國安法》 ”)如何一直在香港暢順運作。委員希望，
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可憑藉這些經驗而非道聽塗說的言論，協助

向全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終審法院審判庭的組成及獲任命法官的人數  
 
19. 部分委員認為 2022 年兩名來自英國的非常任普通法法
官的辭任是政治壓力所致，故此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過分依賴

或會帶來政治上的風險。有委員認為，在終審法院的司法人手編

制上應增加常任法官的人數，以應付終審法院的工作量；至於擔

任非常任法官的總人數上限則應予移除，以期吸納更多人才擔

任非常任香港法官或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20. 推薦委員會秘書表示，終審法院過去數年的工作量頗為

穩定，每年約有 20 宗實質上訴案件，而基於非常任法官的人數
充足，亦可靈活調派，故現時沒有迫切需要增加常任法官的人

數。她解釋，根據第 484 章第 16 條，在聆訊及裁決上訴案件時，
終審法院審判庭由 5 名法官組成，而當中的第五名法官應為 1
名非常任香港法官或 1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第 484 章第 10 條
規定，擔任非常任法官職位的總人數在任何時候最多為 30 名。
終審法院目前有 10 名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不計祈顯義先生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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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為非常任香港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將繼續密切監察人手
情況，並會在有需要時檢討終審法院的司法人手編制。  

 
任命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  

 
21. 委員認同，非常任法官應加入更多新血，而更多來自英

國、澳洲及加拿大以外的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也應獲任命，這

既可避免過分依賴來自上述國家的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亦可開

拓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合作空間。有委員建議推薦委員會

應考慮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
印度、南非及加勒比海區域的英聯邦國家 )的法官。  

 
22. 推薦委員會秘書表示， 目前在任的 10 名非常任普通法
法官當中，有 6 名來自英國，3 名來自澳洲，其餘 1 名則來自加
拿大。這些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均地位崇高，聲譽卓著，他們在參

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時作出的寶貴貢獻，不言而喻。推薦委員會

秘書補充，《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區的法官應根據

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在所有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中，

香港的法律制度與英國、澳洲和新西蘭的法律制度最為相近。加

拿大亦是普通法適用地區，在法律的處理方式上，尤其是衡平

法、商事法和刑事法方面，與香港有許多共通之處。至於其他普

通法適用地區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在法律制度上與香港的

差距相對較大。儘管如此，如有具備適當的司法和專業才能的人

選，來自上述所有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亦會獲考慮。  
 

23. 部分委員認為，任命更多來自英國、澳洲、新西蘭及加

拿大以外的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做法上固然可取，實際上卻

難以執行，因為本港律師引用的大部分法庭案例均主要來自英

國，亦有少數來自澳洲和加拿大以及更少數來自美國的案例。委

員認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命既然是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

商業中心和中國境內唯一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其中一個吸引之

處，任命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理應予以審慎而周密

的考慮。  
 
對香港憲制秩序及文化背景的認識和了解  
 
24. 鑒於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或會參與有關香港特區憲制秩

序或國家安全的上訴案件的聆訊及裁決，委員關注到，非常任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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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法官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 ”原則及《香港國
安法》是否具備足夠認識和恰當了解，以執行他們的職務。  

 
25. 亦有委員關注到，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如要就關乎香港特

區的文化、語言、憲制秩序、政治秩序，以至香港市民價值觀等

方面的上訴案件進行聆訊及裁決，他們對這些方面是否具備足

夠認識和恰當了解。部分委員認為，在挑選非常任法官參與終審

法院的審判，以就此等上訴案件進行聆訊及裁決時，應以十分審

慎的態度處理。  
 
26. 部分委員認為，就司法覆核所引起的上訴案件而言，倘

若當中涉及香港特區的道德價值、政治制度、憲制秩序以至國家

安全，或是中文的使用可能會造成難以克服的障礙，該等上訴案

件較適宜交由認識有關文化背景、語言、《基本法》及《香港國

安法》的法官進行聆訊及裁決。  
 
27. 另一方面，鑒於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曾就關乎商業法、海

事法及公司法等範疇的上訴案件進行聆訊及裁決，對終審法院

作出莫大貢獻，故只要在文化差異方面不成問題，他們理應繼續

獲邀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然而，部分委員指出，法庭上的語言

傳譯亦可能會扭曲原告人、被告或上訴人在庭上所作證供的原

意，這是另一種需予正視的文化差異問題。  
 
28. 有委員詢問，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是否需要作出司法誓

言。推薦委員會秘書回應時表示，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區各級法院法官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香港特區。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亦須作出《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 章 )附表 2 第 V 部所載的司法誓言，即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

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

為香港特區服務。推薦委員會秘書進一步表示，根據第 484 章
第 16 條，在聆訊及裁決上訴案件時，終審法院審判庭由 5 名法
官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3 名常任法官及 1 名非常任香
港法官或 1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此外，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一
直按照香港法律聆訊及裁決上訴案件。鑒於他們一概屬來自普

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按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獲任命，他們

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 ”原則及《香港國安法》的
認識和了解理應不成問題。  
 



-8 -  
 

其他關注  
 
29. 推薦委員會秘書在回應關於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薪酬

的查詢時答稱，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一般會獲邀在一段為期約 4
星期的工作期，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的工作。非常任普通法法

官現時是按工作期獲支付薪酬，其薪酬與常任法官的月薪掛鈎，

並按比例計算。他們合資格獲提供往返香港的航空旅費、本地酒

店住宿，以及於工作期內使用官方運輸工具並享有醫療福利。

2021-2022 年度非常任法官 (包括非常任香港法官及非常任普通
法法官 )的總開支約為 600 萬港元，當中包括薪金及其他開支，
如往返香港的航空旅費及酒店住宿等。  
 
30. 關於獲考慮任命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選是如何產

生的提問，推薦委員會秘書回答指，有關人選由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在審慎考慮其司法和專業才能後作出推薦。推薦委員會經商

議後，繼而向行政長官作出建議。行政長官在接納推薦委員會的

建議後，任命建議將提交予立法會以徵得其同意。部分委員認

為，推薦委員會在向行政長官擬備建議時，應查核有關人選對中

國的政治立場，以及其政治背景。  
 

總結  
 
31. 主席作出總結時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商議工作，並

一致支持該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將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其商議工作。政府當局表示，視乎內

務委員會委員的商議情況，當局擬於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決議案，尋求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七 )項同意該資深司法任命建議。  
 
 
徵詢意見  
 
32.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3年2月23日



 

附錄  

 

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梁美芬議員 ,SBS,JP 
  
  
委員  謝偉俊議員 ,JP 
 何君堯議員 ,JP 
 周浩鼎議員  
 容海恩議員 ,JP 
 林新強議員 ,JP 
 梁子穎議員 ,MH 

鄧飛議員 ,MH 
  
 (合共：8 名委員 ) 
  
  
秘書  胡日輝先生  
  
  
法律顧問  陳以詩小姐  
  
 

 
 


